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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蔡被提名人、各位同仁。我想我們認識非常久了，在法界

與我接觸過的法官裡面，很有理想又願意堅持的法官，你是其中一個，我個人

對你在司法實務工作的努力，包括在推動多項改革上面的努力，我都很肯定，

不過接下來的問題，基於立法委員的職責，我還是希望能盡到我應該盡的責

任。 

 

我們大家都非常關心司法改革，未來你位居司法院副院長的位置，可能也

要跟院長一起合作，2009 年我時任中研院法律所，我為了要去評估 1999 年全

國司改會議，我們浩浩蕩蕩的召開那麼大的一個會議作成三十多項的結論，過

了十年之後，我們到底改變、改革了什麼，實行的成效如何，那時候召開了一

個司法改革 10週年的回顧與展望，當時我也邀請你出席，第一個，我想要澄清

的是因為在那次會議當中，你對於國民參政係持保留的看法，認為我們的國民

比日本的國民還要怕事，不太敢得罪人，對這樣的國情能否成功引進這個制度

有些存疑，請問以你現在的狀態，你支不支持人民參與審判？ 

 

主席：請蔡炯燉先生答復。 

 

蔡炯燉先生：主席、各位委員。在過去個人持保留的態度，主要是認為我們整

個社會的法治水平是否能達到願意透過陪審或參審來實施，是持保留的態度，

因為個人的辦案經驗，有很多當事人連到法院作證，履行國民的義務都不願

意，甚至有時還要動用罰款，他才願意前來。基於這樣的情況，還有感覺上我

們的人民好像滿重視鄉親的情誼，套一句有人說的話，就是我們國人比較鄉

愿，基於上述幾點的觀察，我個人認為也許時機還沒有成熟，不過這幾年下

來，社會老百姓及立法委員、律師界等很多人對於所謂的恐龍、奶嘴法官都有

很多批評，我想深自反省，如果讓人民有機會進來了解法院的實際運作，以他

的觀察角度來參與審判，我相信對司法的透明度一定有幫助。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所以你現在是支持的嘛！不好意思，因為時間的限制，

我必須打斷你的發言。 

 



我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觀點，就是 1999 年全國司改會議以後達成很多重

要的結論，包括我們到今天還在談的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當初翁岳生擔任司

法院院長時，我作為翁老師的學生，看他在推動改革的時候，所面臨到的內部

阻力非常之大，我在旁邊看了都有一點於心不忍。您可不可以向大家承諾，如

果您與許宗力老師都獲得立法院行使同意權通過的話，你們一定會戴著鋼盔往

前衝，以完成人民對於司法改革的期待？本席要的是一個清楚的承諾！ 

 

蔡炯燉先生：我想不是戴一頂鋼盔，也許要戴兩頂或三頂也不一定，為了實現

這樣的理想，個人一定與許被提名人努力來完成這樣的任務。 

 

黃委員國昌：您來自實務，而每次改革來自於實務界內部的阻力會有多大，我

相信你應該比我清楚。接下來許宗力老師可能要擔任院長，而您是當副院長，

你們如何讓實務界法官都能夠凝聚共識，一起為人民的司法來努力，這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由於您來自實務，而我也相信很多實務界法官對您也很敬

重。雖然你是擔任副院長，可是在我眼中看來，您接下來要扮演非常關鍵的角

色。 

 

蔡炯燉先生：過去我所看到的司法院結構，副院長通常比較沒有聲音，而法官

有機會來擔任這樣的職務也比較少。我想內部的抗拒一定會有，比如三終審的

規定，主要抗拒的是三終審的法官們，他們的抗拒應該也會比較大。我可以告

訴委員，我與最高法院幾位年紀比我小的法官交談過，現在會排斥的人真的是

不多了，反而有人還樂觀其成，因為他們認為如果一直這樣來來回回也不是辦

法。 

 

黃委員國昌：我跟被提名人分享一個觀念，針對司法改革應該推動的工作，我

可以代表時代力量黨團在此承諾，我們在立法院一定會全力支持，不過也希望

實務界不要再出現扯後腿的狀況。如果這樣的狀況再持續下去，只會讓人民心

寒而已，當然對司法也會越來越沒有信心。第二，在您擔任法官的生涯過程當

中，有沒有人跟你關說過？ 

 

蔡炯燉先生：有。 

 

黃委員國昌：什麼樣的人？是上級審法院的法官、政界的人或自己的親朋好友

呢？ 



 

蔡炯燉先生：第一件關說可能要回溯到民國 74年間，那是檢方的一位主任檢察

官來關說，我處在滿掙扎的狀況，也請教過比我資深的法官，比如遇到類似情

況該怎麼辦？資深法官給我的意見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不要因為有人來

講…… 

 

黃委員國昌：那時你有沒有向司法院或法務部舉發這位主任檢察官的關說呢？ 

 

蔡炯燉先生：當時的氛圍是沒有，不過後來我有舉發，這位主任也被撤職了，

對我個人來說，這是不愉快的經驗。 

 

黃委員國昌：對你來講，雖然這個經驗是不愉快的，可是對很多人民來講，那

是心中永遠的最痛。如果有權有勢的人可以去關說司法，公平正義要如何維持

呢？您可不可以向大家承諾，在司法院成立一個機制，讓法官在接受任何人關

說時，他們可以不要害怕並主動提出舉發，絕對也不會有秋後算帳，且一併保

護那位法官到底。讓所有任何人敢向我們的法官及檢察官關說的話，他們都有

一個基礎的管道可以申訴，您可不可以承諾做這件事？ 

 

蔡炯燉先生：沒有問題。 

 

黃委員國昌：剛才您有提到有關勞動訴訟的程序，在今天的報告中還特別提到

這個問題，我看了非常的感動，而您也曾經在民事法院中去處理過勞工的爭議

案件。如果有 100 件的勞資爭議，有多少勞工連選擇去法院都不敢，只能待在

家裡抱著棉被哭呢？ 

 

蔡炯燉先生：據我瞭解，大部分的勞工案件不是在法院，而是在…… 

 

黃委員國昌：如果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的話，因為調解必須要雙方和議，假使

雇主不同意的話，調解不成功的案件有多少比例會去法院訴訟？ 

 

蔡炯燉先生：我不清楚這部分。 

 

黃委員國昌：我向蔡法官說明，我花了 3年時間，針對這件事情進行實證研

究，有超過 6成以上的勞工在調解不成立後連去法院都不敢去，法院的這道高



牆對弱勢勞工造成多大的阻礙啊！1990 年代開始，也是您寫論文的時候，台灣

勞工已經開始要求要設置勞動法院，我講的還不是勞動訴訟程序，可是司法院

永遠的答案，就是你們的案件量不夠多，設置獨立的勞動法院不符合經濟成本

效益。我簡單請教蔡法官，智慧財產權的案件量比較多，還是勞資訴訟的案件

量比較多呢？ 

 

蔡炯燉先生：這部分我沒有去…… 

 

黃委員國昌：我可以跟蔡法官講，現在即使不考慮剛才我講的高牆，即勞工要

接近法院的障礙，我們就以現在的案件量來講，勞動訴訟的案件量高過智慧財

產權法院案件量的 4到 5倍以上。智慧財產權關係到有錢人及大公司的保護，

國家用這麼多司法資源給其一個專屬審判權的法院去處理，可是面對勞動訴訟

時卻對勞工表示，因為爭議不夠多，不值得幫你們設一個勞動法院。您認為這

樣講得過去嗎？ 

 

蔡炯燉先生：假設順利通過的話，我想我們會持續去瞭解、比較及研議委員剛

才所提的意見。 

 

黃委員國昌：今天您很願意正面回應，事實上我是很欣賞的。您大概也知道，

如果下禮拜同意權行使通過以後，院長及您都再也不用來立法院，因此我一定

要您很清楚在此承諾，絕對不是研議而已，而是您要全力去推動。有關要不要

設立獨立審判權的法院，我知道審判權的衝突是在管轄上，說不定會浪費更多

的時間，這我也都瞭解。不過針對勞資訴訟的部分，如果可以設置一個專屬的

訴訟程序，讓勞工便於接近及使用法院，否則現在寫在紙上的勞動權益根本就

是廢紙，實際上是看得到但卻吃不到，根本無法實現這些權利嘛！您可不可以

向全國勞工做出這個神聖的承諾呢？ 

 

蔡炯燉先生：如果順利通過的話，一定全力努力來實現。 

 

黃委員國昌：最後，剛才您也提到最高法院言詞辯論的問題，現在我講的不是

程序上的事項，而是針對第二審判決上訴到最高法院，每年大概有 2,600 件，

我應該沒有算錯數字。在 2003 年，針對民事第三審上訴，立法者在立法院做

了大規模的變革，不過從我自己的研究可以顯示，2003 年那次的修正，對於最

高法院法官的工作習慣及實際在處理案件的方法一點影響也沒有，我舉一個最



基本的例子，你剛才說今年有 4件開言詞辯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四條規

定應行言詞辯論，如不必要的話不在此限。現在最高法院法官可以無視立法者

的誡命，把原則當例外，把例外當原則，這樣對嗎？ 

 

蔡炯燉先生：過去在推動最高法院的改革時，我們也希望最高法院多開言詞辯

論。但是我個人到最高法院工作的這段時間，深深感受到最高法院的案件量真

的很重，如果真的要照法律的規定每一件都辯論，很可能最高法院可以結的案

件量會少到三分之一。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我的發言時間到了，最後我只想提醒一件事，身為最高

法院的法官面臨實際上的困難，我也知道，但是希望在您以及許老師的任內，

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一定要完成。要不然這件事惡性循環下去，永遠沒有善了

的一天。 

 

蔡炯燉先生：謝謝。 


